


（1）项目名称：乐至县现代蚕业产业园建设项目

（2）项目所属领域：本项目所属领域为农业类，是具有一定收益

的公益性项目。

（3）产出说明：

-项目区位：项目位于乐至县东山镇、回澜镇、蟠龙镇、石佛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项目新建桑园 60000 亩，蚕房（包括小蚕饲育室和专用大蚕房）

90万㎡及相应的养蚕设施、园区道路和其他配套设施。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设完成后的 10年运营计算期中，项目自身可产生运营收

入合计 281,083.22 万元，因此该项目可实现的用于还本付息的净现

金流量为 113372.75 万元，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项目是有效推动乐至县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需要，项目依托桑蚕产

业，建设一个以川桑文化为特色，纵向产业延伸，横向功能拓展的新

技术渗透型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带动园区产业提档升

级，形成强大的区域示范带动效应。

（二）社会效益分析

该项目的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需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优化当地产业结构，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经营，促进产业转型，

从而提高环境质量，达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平衡，进入可持续

发展的轨道。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估算为 100000.00 万元，其中，项目建设费用

主要包括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等共计约 91006.67

万元，建设期利息和债券费用分别为 8923.33 万元和 70.00 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集情况

资本金来源：本项目资本金为 30000.00 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30.00%，该部分资本金属于财政性资金。

融资来源：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70000.00 万元，约占总投

资的 70.00%。

2、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所筹资金将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和实时建设进度来进行合理

分配，且将全部投资于本项目的建设，具体数额应当根据进度支出。

在保证项目工程投资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且不浪费当年度专

项债券融资额度。本项目动态总投资为 100000.00 元，按照建设进度，

总投资计划分6个年度投入，其中2020预计投入18000.00万元，2021

年预计投入 13000.00 万元，2022 年预计投入 20000.00 万元，2023

年预计投入 18000.00 万元，2024 年预计投入 28000.00 万元，2025

年预计投入 3000.00 万元。

四、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预期收益

1.项目收入

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是蚕茧销售收入、化肥销售收入收入和桑果

销售收入。本项目用于偿债的收入属于专项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项目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合计为 254579.48 万元。

2.项目成本

该项目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成本如下：经营成本包括员工工资及福

利、外购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费、维护修理费用、经营费用、管理费

用、折旧费和土地流转费共 161575.31 万元，财务费用 19076.67 万

元，税金及附加 1504.95 万元。综上，该项目在运营期内合计总成本

费用为 182156.92 万元。

（二）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通过对各项收入的估算，在考虑相关营运成本费用及税费的情况

下，预测 2025 年至 2033 年各项服务净收益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以

及项目净收益情况为：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净收益（息前净现金流）

为 113372.75 万元,收益覆盖倍数为 1.16 倍，项目能实现融资自求平

衡。期间将不存在资金缺口，能够覆盖本息金额。



资金测算平衡表 单位 万元



五、项目绩效目标

时效目标：债券发行期期限为 10年。债券 10 年内还本付息，乐

至县政府可根据项目实施及收益情况提前还本付息。

经济效益目标：通过获取项目收入，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升财政支出能力。

社会效益目标：建设乐至县现代蚕业产业园，符合国家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立足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

业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加快蚕桑产业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强力

打造“中国桑都”，重塑“桑城”“桑乐至”新形象，实现促进蚕业全

产业链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让蚕桑产业惠及农民。

可持续影响目标：保障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现代农业的健

康发展。

六、潜在影响项目的风险评估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恶劣的自然条件：通过购买保险进行风险转移；来源于供应商和

施工者的风险：选择有资质供应商和施工方；设计变更导致的风险：

明确质量标准；资金落实不到位：加强管理；产生事故：对施工安全

情况进行评估。

（二）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生产经营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要求项目管理单位关注项目收益

情况，保证还本付息资金；市场经济环境变化产生的风险：合理分配

债券的额度和期限财务成本上涨的风险：加强施工预算管理，在施工

中合理控制成本。

（三）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投资测算不准确的风险：对测算中的基本假设做合理性评估，复

核测算结果；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可约定提前还债；严格执行债券

风险预警机制。

七、还款保障情况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依

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

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

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

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



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

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职责

乐至县现代蚕业产业园建设项目的实施机构是乐至县蚕桑局，实

施机构乐至县蚕桑局同时作为本项目的主管部门，乐至县蚕桑局将按

照项目实施计划以及该项目已编制的实施方案，筹集财政资金和专项

债券资金按照财政资金、债券资金管理要求并根据项目规模、成本等

因素，认真审核该项目资金需求，配合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

备工作，结合已建立的项目跟踪和资金审批机制，全力推进项目的建

设和运营，保证项目的收入，控制项目的成本。确保专项债券到期后，

项目收入或收益全部覆盖已发行债券本息。

九、补充说明

此项目债券资金总需求 70000.00 万元，根据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管理要求和项目实施进展情况，2020-2022 年已发行 22000.00 万元。

本次拟继续发行 5000.00 万元，期限 10 年。该项目实施内容及收益

来源未发生变动，在不超过项目债券总需求情况下，债券分批次跨年

发行对项目整体融资平衡不构成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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